实习申请表
申请人：

律师事务所：

广西壮族自治区律师协会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此表应详细、认真填写，并用A4纸双面打印，一式两份；

2、提供三张蓝底二寸近期免冠正装照片（两张贴表上、另一张附上即可）；

3、申请材料提供复印件的，统一使用A4纸复印，经接收申请实习人员实习的律师事务所核对原件并签署“复印件与原件核对无误”字样后，由核对人签名加盖律师事务所公章（多页的材料须加盖骑缝章），并仍需提供原件给所属律师协会审核。请将复印件整齐排列在相应栏内；

4、兼职实习人员需单位签署同意其兼职实习的意见并加盖公章，同时提供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存档证明； 

5、申请兼职实习的人员，还须同时提交所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其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的证明文件原件以及教师证或者工作证复印件；

6、人事档案存放地包括区人才、市人才、各区县人才交流中心等（存档单位必须为广西区内存档机构）。

7、《实习申请表》封面须加盖律师事务所印章，侧边加盖骑缝章。

特别提醒：根据相关规定，实习人员实习期为一年，实习人员应在实习期满之日起九十日内向所属律协提交实习考核申请，如有特殊情况不能按时申请考核的，应当在上述规定期限内向所属律协提出延期考核申请，经所属律协批准后可延期一年，实习人员必须在延期届满前提交材料，逾期则视为已进行实习无效。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及专业
	
	毕业院校
	
	

	学历证书编号
	
	

	法律职业资格（律师资格）号码
	
	

	档案存放地
	
	存 档 号
	

	户籍所在地
	
	身份证号
	

	现居住地
	
	邮 编
	

	联系电话
	手机
	
	固定电话
	

	指导律师名称
	
	执业证号
	
	执业年限
	

	实习所在律师事务所
	
	联系电话
	

	实习起止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实习工作证类别
	□专职实习  　 □兼职实习   　（画√）

	个人简历：（从高中毕业开始至今）



	实习人员工作单位推荐意见：（兼职实习人员填写）

单位主管领导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律师资格证书（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正副本复印件、学历和学位证书复印件

	

	身份证复印件（非实习地户籍人员需另附居住证复印件）

	

	辞职文件、无职业证明复印件（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辞职人员应在辞职文件上标注原工作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的具体联系人及联系方式，还须附原工作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出具的原工作表现鉴定意见原件；内退、提前退休、正式退休申请实习人员，须提供本人退休证复印件、工作表现鉴定意见复印件）

	

	人事档案存放证明原件（必须为广西区内存档机构出具，落款之日起九十日内有效；内退、提前退休、正式退休申请实习人员，应提供原工作单位人事部门的档案存放证明）

	

	户籍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无刑事处罚证明原件（落款之日起九十日内有效）

	

	申请人符合申请实习条件的书面承诺（需手写，将具备《广西实习管理实施办法》第五条所列的全部条件内容写全，专职实习人员还须承诺专职实习并亲笔签名）

	

	申请人能够参加全部实习活动的保证书（需手写并亲笔签名）

	

	实习所在律师事务所资格确认证明

	律师协会：

   本律师事务所承诺无下列任何之情形：

（一）无符合规定条件的实习指导律师的； 

（二）受到停业整顿以下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自被处罚或者惩戒之日起未满一年的； 

（三）受到停业整顿行政处罚，处罚期未满或者期满后未逾三年的； 

（四）受到禁止接收实习人员实习的行业惩戒，惩戒期限未满的。

本所指派的实习指导律师具备下列全部条件：
（一）具有五年（含五年）以上律师执业经历，且已参加上一年度执业考核并被评定为合格；

（二）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实习指导能力；

（三）具有较强的职业操守，作风严谨，品行端正，近三年（含三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

（四）未受到禁止指导实习人员实习的行业惩戒，或受到禁止指导实习人员实习的行业惩戒期限已满；

（五）愿意担任实习指导律师，富有责任心，有足够的时间和案件指导实习人员完成实务训练，并积极配合实习人员完成实习期满考核材料的准备工作；

（六）经广西律师协会审核通过并公告；
（七）同时指导的实习人员不超过二名。

本所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务训练指南》，指派指导律师指导实习人员进行律师业务基础技能训练，并为实习人员的实习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本所已阅读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实施办法》，并知晓违反该规则应承担的责任。

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加盖律所公章）：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实习指导律师资格确认证明

	          律师协会：

本人承诺具备下列全部条件：

（一）具有五年（含五年）以上律师执业经历，且已参加上一年度执业考核并被评定为合格；

（二）具有较高的业务素质和实习指导能力；

（三）具有较强的职业操守，作风严谨，品行端正，近三年（含三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或者行业惩戒；

（四）未受到禁止指导实习人员实习的行业惩戒，或受到禁止指导实习人员实习的行业惩戒期限已满；

（五）愿意担任实习指导律师，富有责任心，有足够的时间和案件指导实习人员完成实务训练，并积极配合实习人员完成实习期满考核材料的准备工作；

（六）经广西律师协会审核通过并公告；

（七）同时指导的实习人员不超过二名。
本人承诺，将严格按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制定的《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和《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务训练指南》对实习人员进行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律师业务基础技能训练。

本人已阅读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实施办法》，并知晓违反该规则应承担的责任。
                                        实习指导律师签名：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空白处请粘贴实习指导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兼职实习人员教师证或工作证复印件

	

	律师事务所意见

	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盖所公章）：  

年   月    日

	律师协会意见

	律师协会负责人签字（盖公章）：  

年   月    日


